屏東縣10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教師生命靈數與身心靈芳療紓壓工作坊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10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
貳、目的
一、透過認識芳療課程，使教師活化校園生命教育輔導方式。
  二、讓教師認識芳療可以運用在生活上的範圍，使教師回到教學現場後

      能夠指導學生如何在生活中找到上身心放鬆的方式，調適心靈，保

      持心情愉悅，進而樂於學習。
  三、透過芳療紓壓活動活動，使教師保持健康心靈與積極的工作態度。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機關：教育部
二、主辦機關：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立東港高中
四、協辦單位：AFA中華亞太香芬精油樂活協會
肆、辦理時間：103年10月01日（星期三）上午09:00～下午17:00，共
8小時。
伍、參加人員：本縣各國民中、小學教師，每校推薦一名，預計100人參
加。
陸、實施方式：以專題講座、芳療紓壓實作等方式進行。
柒、實施地點：東港高中圖書館一樓會議室。
捌、報名方式：請各校於103年9月26日(五)前上全國教師進修網站報
              名，或將報名表傳真到08-8332154 東港高中輔導組收，以
              便統計人數，如有相關問題請洽08-8322014#66東港高中

              輔導組郭欣怡組長。
玖、經費：教育部專款補助。
拾、附則
一、參加研習教師給予公（差）假，惟課務請自行調整。

二、全程參與研習之教師，活動結束後核發8小時研習時數。
三、承辦本項計畫之學校工作人員三名各敘嘉獎乙次。
拾壹、本計畫經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屏東縣10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教師生命靈數與身心靈芳療紓壓工作坊課程表
	103年08月13日（星期三）

	時     間
	時 數
	內       容
	主持人

	08：20—08：50
	30分鐘
	報       到
	東港高中輔委會

	08：50—09：00
	10分鐘
	始業式
	教育處長官
陳三慶校長

	09：00—10：30
	90分鐘
	（暫定）
1、生命靈數與芳療的緣起運用。

2、如何用精油判斷自己目前的身心靈狀況。
	AFA中華亞太香芬精油樂活協會講師（外聘）

	10：30—10：40
	10分鐘
	休息一下
	東港高中輔委會

	10：40—12：10
	90分鐘
	（暫定）

1、芳療課程在學生輔導過程可提供的效能。

2、如何引導壓力大的學生學習放鬆心情調適身心狀態。 
	AFA中華亞太香芬精油樂活協會講師（外聘）

	12：10—13：30
	70分鐘
	午休及簽到
	東港高中輔委會

	13：30—15：00
	90分鐘
	（暫定）
芳療自我探索與放鬆實作體驗
	AFA中華亞太香芬精油樂活協會講師（外聘）

	15：00—15：10
	10分鐘
	休息一下
	東港高中輔委會

	15：10—16：40
	90分鐘
	（暫定）
樂活生活～生活芳療DIY
	AFA中華亞太香芬精油樂活協會講師（外聘）

	16：40—17：00
	20分鐘
	綜合座談
	東港高中輔委會

	17：00～
	
	快樂滿行囊、平安返家
	


屏東縣10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教師生命靈數與身心靈芳療紓壓工作坊報名表
	服務單位
	屏東縣立             國中、國小

	姓　　名
	
	職　　稱
	

	性　　別
	□男　　　□女
	身分證字號
	

	用餐類別
	□葷  □素  □不用餐
	聯絡電話
	

	E-Mail
	

	備　　註
	1. 請於103年9月26日(星期五)前將報名表mail或傳真到08-8332154東港高中輔導組收，以利彙整。
2. 傳真：08-8332154
   聯絡人：輔導組長 郭欣怡。
   聯絡電話：08-8322014轉66 
   電子信箱：singyi1103@gmail.com
3.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屏東縣103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經費概算表

	申請單位：屏東縣東港高中
	計畫名稱：教師生命靈數與身心靈芳療紓壓工作坊

	計畫期程： 103年  08月 13 日至  103  年  08  月 13   日

	計畫經費總額：30,000元，申請金額：30,000元，自籌款：0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單位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業務費
	講座鐘點費(外聘)
	1,600
	8
	節
	12,800
	外聘－國外聘請2,400元
外聘－專家學者1,600元
外聘－與主辦或訓練機關（構）學校有隸屬關係之機關（構）學校人員1,200元
內聘－主辦或訓練機關（構）學校人員800元
	　
	　

	
	國內旅費、短程車資、運費
	講座交通費
	500
	1
	式
	500
	1、 國內旅費之編列及支給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
二、短程車資應檢據核實報
支。凡公民營汽車到達
地區，除因急要公務者
外，其搭乘計程車之費
用，不得報支。
三、運費依實際需要檢附發
票或收據核結。(核實列
支)
四、支應為出席研討會，需
於本島-離島/離島-離
島間往返之人員。
	　
	　

	
	場地使用費
	3,000
	1
	式
	3,000
	1、 補助案件不補助內部場地使用費。
2、 本項經費應視會議舉辦場所核實列支。
三、包括場地清潔與佈置費。
	　
	　

	
	印刷費
	40
	100
	份
	4,000
	印刷費須依政府採購法規定程序辦理招標或比議價，檢附承印廠商發票核實報支。
	　
	　

	
	膳費
	80
	100
	人
	8,000
	一、 辦理半日者：膳費上限120元
二、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之辦理場地及經費編列應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習）會相關管理措施及改進方案」規定辦理，其中膳費內應含三餐及茶點等，不得額外編列茶水飲料等費用。
	
	

	
	全民健保補充保費
	256
	1
	式
	256
	
	
	

	
	小計
	　
	　
	　
	28,556
	　
	　
	　

	雜支
	　
	　
	1,444　
	1　
	式　
	1,444
	雜支最高以【(業務費)*6%】編列。
	　
	　

	申請補助合計
	　
	　
	　
	30,000
	　
	　
	　

	自籌
	　
	　
	　
	0
	
	　
	　

	總計(補助+自籌)
	　
	　
	　
	30,000
	
	　
	　

	承辦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長官
或負責人
	教育部
承辦人                 
	 教育部
單位主管

	備註：
1、依行政院91年5月29日院授主忠字第091003820號函頒對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造成重複  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
2、補助案件除因特殊情況經本部同意外，以不補助人事費為原則；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則一律不予補助。
3、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人事費、業務費、雜支、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
4、雜支最高以【(業務費)*6%】編列。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補助比率　　％】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請敘明依據）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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